
附件2
报 价 函
[bookmark: _GoBack]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广报文化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现参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等有关规定的收费标准对贵公司与租户租赁纠纷一案律师收费报价如下：
基础费用      元（限价8,000.00元）
风险费用：按判决支持园区公司且实际执行回款部分(暂定105.15万元）的    %计提，暂计      元。
以上报价合计：      元（限价65,000.00元）
（上述费用包含一审、二审和执行费用。）
说明：
（一）合计报价=基础费用+[按判决支持园区公司且实际执行回款部分（园区公司已收取租户的保证金等费用除外）*风险费率]，最高限价为65,000.00元（含本数，基础费用限价8,000.00元），超过前述报价将视为无效报价；
（二）合计报价为含税价，包含报价单位为完成本项法律服务所产生的所有费用。中选人最终结算的律师费用（基础费用+风险费用）超过限价65,000.00元的，按65,000.00元结算。
（三）如园区公司最终未启动诉讼程序，则园区公司无需承担任何律师费用（无论是否已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如中选人已经完成诉讼材料全部文书的，律师费用按照基础费用的50%进行结算。
（四）在一审开庭前双方达成调解或园区公司撤诉的，如中选人已经完成诉讼材料全部文书的，且协助园区公司拟定调解或撤诉相关文件、出具相关法律意见等的，律师费用按照基础费用的50%进行结算。
如中选人在调解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主要是指与对方当事人谈判并初步达成保障园区公司利益的调解方案，并促成双方签署调解相关文件，且协助办妥相关担保手续（如需）的，律师费用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结算：律师费用=基础费用+[园区公司实际回款金额（园区公司已收取租户的保证金等费用部分除外）*风险费率]*50%，即支付全部基础费用以及一半风险费用。
（五）基础费用在取得法院立案通知后十日内支付，风险费用在法院执行终结且园区公司实际收到款项后支付。

报价单位（盖章）：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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